附件4
大鹏新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公开招聘编外人员有关问题的解答

关于招聘对象

哪些人员可以报考考生类别条件为“应届毕业生”的岗位？

答：（1）国家统一招生的2026届普通高校、职业学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须于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（2）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2026年应届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（3）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1日期间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且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回国人员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育部门认证。
（4）国家统一招生的2024、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。

（5）2024、2025年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应届毕业生（非在职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。

以上（4）至（5）列明的报考者均须于报名首日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。

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、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？

答：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、委培生原则上不得报考。
关于学历、学位
怎样理解招聘岗位中的“学历”“学位”条件？

答：应聘人员应具备与招聘岗位要求一致的学历、学位。招聘岗位没有学位要求的，应聘人员是否取得学位不影响报考。

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？

答：需提供由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。

上述材料应在笔试前资格审查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招聘单位审查。

关于年龄要求

招聘岗位年龄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？

答：招聘岗位年龄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为本次集中招聘报名首日。


